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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附加乙类药品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各种意外伤害保险或健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

险合同”）。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

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

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本

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第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主保险合同中保险事故，并因该事故在符合本条
款第六条释义的医院进行治疗，对于主保险合同约定期间内被保险人所支出的属于保险单签

发地县级或市级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乙类药品的药品费用，保险人在乙类药品费用

保险金额范围内、按照约定的赔付比例给付被保险人自负部分的费用。 

保险金额 

第四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乙类药品费用保险金额及赔付比例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
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其他事项 

第五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本附加保险合同即行终止： 

（一）主保险合同终止； 

（二）投保人解除本附加保险合同。 

释义 

第六条  

【医院】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定点医院，未约定定点医院的，则指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

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

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其他释义参照主保险合同条款。 


